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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預算‧決算

從主計觀點看國營事業之預算

編審作業－經驗分享與省思

　張信一（交通部會計處處長）

本文係以個人從事國營事業預算編審作業之實務經驗，介紹不同部會處置作為之特色，並提出個人

所見之問題供主計先進省思。

壹、前言

筆者接觸國營事業預算審

議作業從民國 93 年奉派赴行政

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

下簡稱輔導會）擔任副會計長

督導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概

算彙核開始，已有十餘年，包

括在經濟部面對油、電、糖、

水及漢翔等五家國營事業，在

交通部則直接處理中華郵政、

桃園機場、臺灣港務及其子公

司港勤、土開等公司及臺灣鐵

路管理局等營業基金預算，因

所在部會之組織結構與分工，

以及首長理念等差異，雖然同

為各部會之主計機構，其實對

不同國營事業概算之審查力道

也不盡相同，經由實地觀察及

參與，同時為求有效審查，提

升同仁審查功力並減輕壓力，

筆者也在不同崗位上做過些許

之努力，而有些心得及省思，

遂撰擬本文分享讀者。雖然輔

導會（已無國營事業）及經濟

部（只剩四家）之審查作業現

況是否仍是如此並未再予查證

確實，但純粹就筆者個人之經

驗感受先予簡介一番，並再針

對交通部之現況加以說明，最

後以筆者之所見所聞及累積之

經驗，提供一些淺見，供主計

先進參考。

貳、過往之經驗

一、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部分

輔導會僅一家國營事業，

其業務係由第五處督導（該處

亦負責督導安置基金有關農場

及眾多轉投資事業），而預算

之審查則由會計處一位資深留

用人員負責（到其退休為止從

未調整），因該公司係當時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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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國營工程公司，所有重大

國家建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但從原來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條例第 8 條之承攬保障，到

後來因政府採購法之公布而須

競標，惟因既有人事成本偏高，

導致參標不易，又所標工程經

層層轉包，致經營利潤微薄，

甚至虧損累累，瀕臨破產，僅

剩下具有工程實績之品牌，終

於在筆者離開後結束，走向民

營，而其歷年概算之審查重點

就在嚴格控制成本，完全依照

主計總處之要求進行審查，未

見特色。

二、經濟部部分

至經濟部，因其國營事業

數量最蓬勃時曾高達二、三十

家，設有國營事業委員會（以

下簡稱國營會），由部長兼任

主任委員，兩位副主任委員，

其中一位由次長兼任、一位專

任，另有執行長負責相關國營

事業經營之督導與管理，故有

關預算編審作業，從平時之個

案計畫審議，到事業機構概算

之提報、審議等處理程序（按

主計總處所有審查重點如營業

收支、固定資產投資計畫、員

額計畫、出國計畫、政策因素

分別召開），均由國營會統籌

主辦，會計處僅是參與審查之

一員，並非決定者，最後則將

國營會初審結果綜整重點，並

因應立法部門之決議揭示各項

可排除績效考量之政策因素，

一併於政務次長主持統合協調

會議進行報告，嗣經簽報部長

同意後彙編概算送行政院。

會計處承擔國營事業相關

計畫與預算業務雖無主導權，

但仍屬繁重，故設有一個科完

全負責，基於國營事業規模龐

大，提報計畫數量之多，對會

計同仁而言，是一個最佳學習

場域，可藉由完整之計畫編擬

過程，了解計畫可行性之評估

模式與重點，而所餘四家國營

事業（漢翔已於筆者任職期間

民營化）可概分為兩類，一類

是屬競爭型企業，包括台糖及

中油，一類則屬公用事業，包

括台電與台水，而在概算審查

重點上，除彙編主計總處所要

求的資料外，筆者特別責成同

仁針對社會不同關注焦點研析

相關數值證據，即進行價量分

析，提供國營會討論參考，包

括台糖之八大事業如何轉虧為

盈、中油之國內外各式油品銷

售配置，台電之輸配電效率如

何提升、台水之漏水率及工程

執行能力如何降低與提升等。

但在審查過程中總是會受到績

效獎金核發基準之干擾，常未

能就事論事，七年半的參與過

程中，因立法部門曾發生杯葛

電價上漲而凍結績效獎金之決

議，既無法激勵事業單位之從

業人員，亦導致事業目標之設

定趨於保守，尤其四家國營事

業因產品售價未具市場調整彈

性之競爭能力，導致虧損累

累，故在提供意見時，也多只

能就「減虧」做為唯一考量之

目標，在營業收支部分未見開

創性，而固定資產投資則常在

行政院擴大內需政策要求與各

公司執行能量兩者之間拔河，

更使審議過程有諸多無力感。

再加上曾發生執行年度終了立

法院仍未完成法定預算之情

事，故以預算法所設計之預算

執行彈性，更使預算之審查究

竟能發揮何種功能，產生莫大

疑惑？

55



主計月刊︱第 768 期︱ 2019.12

論述 》預算‧決算

參、交通部之作業現況

交通部國營事業雖早有

編列營業基金預算之事實，但

真正邁入公司組織之歷史較

短，甚至到目前為止仍有臺灣

鐵路管理局並非公司組織，因

過往交通部公共工程眾多，為

加強該等計畫經濟、財務等可

行性之評估，尤其核算自償率

之需要，會計部門相對龐大，

該部所屬四家國營事業雖與郵

電司、航政司及路政司業務相

關，因無統合單位，雖然個案

計畫之審議仍由各業務司決定

政策方向，惟一旦涉及預算、

財務等事宜，即經費需求編列

數額之合理性則悉數由會計處

負責，因四家國營事業皆屬獨

占或寡占之公共事業，除臺鐵

有歷史包袱造成虧損外，皆屬

獲利狀況，審議之重點，除為

持續充裕國庫以符合行政院之

期待外，以當下金融、經濟、

航運、旅遊等產業之發展情況，

受國際化、全球化、在地化、

智慧化等大趨勢影響，就不宜

僅以成本撙節之方向著手，經

考量以往預算編列及立法院等

審議情形之建議予以妥善回

應，並提出營運策略方面之相

關數據資訊，促使業務司與各

事業機構在概算審查平台上產

生討論，俾利次長們關注問題

焦點進行決策，在筆者負責的

108 及 109 兩年概算審議過程，

對郵政公司強調郵務、壽險及

儲匯三者分別審查，郵務部分

特別重視智慧化、物流業務發

展趨勢之探討，至壽險及儲匯

部分則參考其他金融業之經營

情況，強調符合巴塞爾協定之

相關規範，致力符合資本適足

率之要求，並確保能符合國家

財政需要之繳庫數；對因國門

形象及觀光發展等致力相關建

設與服務提升之桃機公司強調

進行服務效能與效率之價量分

析，並詳細依其工程進度估算

必要之資金流，以提供融資或

增資決策之參考；對面對貨櫃

船舶大型化、國際航業聯盟重

組等外部嚴峻競爭壓力，以及

推動風力發電、天然氣接收儲

槽及郵輪觀光、新南向發展等

國家政策港務公司及其子公司

強調策略手段與目標一致性之

分析，逐一進行既有資源如拖

船、港埠棧庫等現況之盤點，

以提供相關增購汰換及營運策

略等決策之參考；至對面臨歷

史包袱及已發生普悠瑪翻車事

件影響之臺灣鐵路管理局，除

考量過往執行能量偏低必須核

實減列相關支出外，尚須因應

行政院對其體檢報告之相關需

求（包括設施改善、資產活化

等）予以增列，強調主動追蹤

行政院之相關要求是否確實納

編，以遂行既定改善政策。

除了上述政策配合之因

素，是同仁們必須主動積極參

與外，為了各該國營事業之永

續發展，除已要求個別提報其

中程事業計畫，俾利年度審查

概算之參考外，對於研發經費

之投入，也配合科技部之相關

政策及自身交通事業發展的需

要，開始著手強化，期能找到

新的藍海。而這兩年期間，同

仁們預算審查方式已更精進，

惟仍受績效獎金衡量模式之影

響，使討論的過程受到程度不

一之干擾，又賀陳部長曾因公

司治理理念，要求各事業機構

延後提報概算以因應多變之環

境，避免預算執行落差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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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經努力說明預算案送立法

院是法定時程，而打消其堅決

之意志，惟已凸顯現行國營事

業概算審議，其意涵值得商

榷？

肆、檢討與省思

依據上述三個部會長達十

餘年之經驗，筆者以為國營事

業預算必須探討下列問題：

一、彈性預算屬性的國營事

業，應該如何讓立法部

門理解，審議時不應如

同公務部門僅從增加收

入減少支出著手？

為符合行政院設定之國

營事業應持續成長及獲利之要

求，各國營事業皆致力於提升

營業總收入，透過營運量值之

增加，使營運總成本亦隨同合

理增加，惟因市場環境變動，

常未如預期，在收入增加目標

未能達成之前提下，支出自然

會予以撙節，致立法部門常以

執行支出不力為由減列所編預

算案數，而忽略該等編列數係

配合收入增加而必要之成本，

應能合理探討成本數額之必要

性，而非逕以上年度實際執行

數做為刪減依據。而筆者針對

此一情事已責成各國營事業儘

量事先前往立法院預算中心說

明以往總業務支出未達目標之

原由，以及新年度預算案列數

之必要性，已達到減少質疑之

效果。

二、績效獎金是衡量一企業

從業人員之獎勵工具，

惟國營事業具有許多政

策因素之考量，導致價

格無彈性，雖然不賺錢

就不應發額外之績效獎

金，但以財務指標淨利

為主要考量標的核發績

效獎金，不易核實討論

概算之編製內涵？

世界先進公司如微軟及谷

歌已放棄關鍵績效指標 KPI 模

式而改為目標與關鍵結果 OKR

模式。KPI 是由上而下分配任

務，強調數據與效率，重視「結

果」（容易忽略過程，導致員

工可能為了達到「結果」而不

擇手段，或訂定容易達成的指

標）；OKR 則是由下而上聚焦

「目標管理」的引導工具（著

重定期檢查、客觀評價和持續

再評估，若有不符目標者，

可調整或刪除以發揮追蹤當責

之精神），並且將目標管理與

績效考核分開，讓員工不必擔

心績效無法達標而不願挑戰高

標。筆者曾於經濟部任職時與

當時中油董事長林聖忠先生共

同思考如何改變對國營事業之

考核模式，方能真正達到激勵

員工之效果，惟因事涉不同主

管機關之權責，並未有所進展，

尤其在工作考成及績效考核之

間如何合理區隔，避免用同一

事由重複考核，而無助於事業

發展，應是值得繼續努力檢討

之處。

伍、結語

國營事業預算編審作業已

行之有年，惟世界趨勢與大環

境愈來愈險峻，必須與時俱進

有所調整，否則程序過多，卻

無實益，只會抹煞同仁們的辛

勞及奮鬥的意志，雖然相關變

革仍需詳細探討其可行性及周

延性，但問題已經存在，如何

致力消弭，有待所有相關人員

共同努力，以此共勉。

57


